附件1

韶关市自然资源局关于京港澳高速公路

粤境韶关武江至清远佛冈段改扩建

工程项目征收法律服务

选聘工作方案

为依法依规推进京港澳高速公路粤境韶关武江至清远佛冈段改扩建工程项目征收工作，根据工作需要，市自然资源局拟通过遴选方式选聘1家律师事务所作为法律顾问，为京港澳高速公路粤境韶关武江至清远佛冈段改扩建工程项目提供征收方面法律咨询、合规审查等服务。
一、法律顾问职责

受聘的京港澳高速公路粤境韶关武江至清远佛冈段改扩建工程项目法律顾问律所需提供以下法律服务:

开展征收政策与法律合规性审查。对本项目涉及的土地房屋征收相关政策、实施方案、征收程序、各类行政文件进行全面、细致的合规性审查，并根据市自然资源局要求出具书面法律意见书。确保征收流程各环节符合法律法规、政策要求及行政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发现并提示潜在法律风险，提出完善建议，避免因程序瑕疵导致的行政争议或责任。

提供土地和房屋征收安置法律服务。指导相关县（区）依法依规开展征收补偿安置工作，参与安置方案论证、安置协议审核及法律风险评估。协助处理安置争议，提出合法、可操作的安置建议，确保安置方案公平、公正、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协助争议解决与风险防控。协助应对征收过程中产生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信访等争议，及时出具法律意见，参与调解。根据案件实际，制定争议处理方案防范因争议处理不当造成的损失。

根据需要对项目征收人员进行法律培训，协助开展法治宣传教育。
完成广东省高速公路建设韶关分指挥部办公室交办的其它任务。

法律顾问的具体内容及合同权利义务以签订合同为准。

二、参聘条件要求
(一)对参聘律所的要求

具备较强的土地征收方面行政复议诉讼案件代理经验，在业界具有良好的社会声誉;能够保障在合同期内按照合同约定，履行相应的义务，提供优质服务;能够保障服务团队负责人和团队协办律师及时参加相关会议和提供相关服务;近3年内未受过司法行政部门的行政处罚或者律师协会的行业处分。

(二)对参聘律所负责人的要求
政治上可靠。具有长期从事土地征收方面法律事务的专长或者优势；熟悉《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广东省土地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具备土地征收相关的复议诉讼案件代理经验;近3年内未受过司法行政部门的行政处罚或者律师协会的行处分。

(三)对服务律师团队的要求
政治上可靠。律所需选派二名以上律师组成服务团队，并确定一名服务团队负责人作为主办律师，主办律师须具有5年以上执业经验，协办律师具备3年以上执业经验;能够严格遵守机关各项规定，服从工作安排;近3年内未受过司法行政部门的行政处罚或者聿师协会的行业处分。

如发现服务团队律师不能适应工作需要，市自然资源局可提出更换人员的要求。

三、参聘所需材料
(一)律所基本情况;

(二)律所业绩，包括但不限于政府及其组成部门法律顾问业绩、土地资源相关的复议诉讼代理经验及相关的专项服务案例、培训案例等，特别包括土地征收的相关经验;

(三)服务团队的基本情况及团队成员简历;

(四)根据本方案中的法律顾问职责以及参聘条件要求，提出相应的服务方案、团队配置和工作计划。

四、选聘工作方式程序
选聘工作采取遴选方式进行。有参与意向的律所根据市自然资源局提出的条件，提前准备相关材料。

(一)发布选聘公告。

(二)报名与资格审查。对报名律所的资格和条件进行审查，按照差额选拔的原则确定进入评审的律所名单，进入评审律所按不低于3:1的比例确定。

(三)评审。由市自然资源局土地与房屋征收管理科牵头组织评审小组对入围的律所的服务方案、以往业绩、服务团队情况、工作计划等方面进行综合评审，取平均分后按得分高低初步选出拟聘律所。

(四)公示。市自然资源局将拟聘律所通过网站向社会公示，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

(五)聘任。公示期满无异议的，签订聘任合同。

五、顾问费用

法律顾问合同期至京港澳高速公路粤境韶关武江至清远佛冈段改扩建工程项目征收补偿工作全面完成、所有相关法律程序全部终结之日止。顾问费共计8万元。

六、时间安排

请有意向的律师事务所于公告发布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将意聘材料一式9份送达市自然资源局土地与房屋征收管理科(请勿邮寄，以免耽误)。

其他事项

（一）参聘律所应对其提交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一经发现弄虚作假，将取消参聘资格。

（二）无论中选与否，参聘材料均不退还。


